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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重要提示

1、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

划，投资者应当到 http://www.sse.com.cn/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。

2、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，不存在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

3、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。

4、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本公司董事会对

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，请投资者注意阅读。

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

公司董事会对 2025 年度财务报表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进行了专项说明，详见同日在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专项说明全文。

5、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

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公司 2025 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

净利润为-143,876,543.64 元。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-491,831,743.29 元。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公司实施现金分红须满足“当年实现的净利润为正数且当年末累

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”等条件，鉴于公司 2025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数且 2025
年末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负数，因此 2025 年度不实施现金分红，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

本。

截至报告期末，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的相关情况及其对公司分红等事项的影响

√适用 □不适用

截至报告期末，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中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为-491,831,743.29元。根据《上市

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—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目前不满足实施现金

分红的条件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

1、 公司简介

公司股票简况

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

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标准股份 600302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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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

姓名 刘红卫 温耀伟

联系地址 西安市太白南路335号 西安市太白南路335号
电话 029-83917138 029-83917138
传真 029-83917138 029-83917138
电子信箱 zqb@chinatypical.com zqb@chinatypical.com

2、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

2025 年，我国缝制机械企业在面临诸多挑战的背景下，持续加大技术创新，加快数智转型，

深耕细分市场，大力推进海外布局。2025 年，我国缝制机械行业经济稳中趋缓，生产小幅下滑，

市场内冷外热，效益明显改善，结构持续优化，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。

1、效益持续改善，质效平稳恢复

2025 年，缝制机械行业经济运行增势明显放缓，企业加大创新和结构调整，高附加值产品占

比持续提升，带动效益持续改善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5 年缝制机械行业 292 家规上企业

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.71%，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9.47%。2025 年缝制机械行业亏损额进一步收窄，

运行效率积极改善，292 家规上企业累计亏损额同比下降 4.20%。
2、生产小幅收缩，结构调整加快

2025 年，缝制机械行业生产呈现放缓以及小幅收缩态势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5 年缝

制机械行业规上企业累计工业增加值增速自年初正增长 12.4%逐步下滑至四季度的负增长。2025
年缝制机械行业工业缝纫机总产量约为 625 万台左右，同比下降约 8.76%。中国缝制机械协会统

计的百余家骨干整机企业累计生产工业缝纫机 476 万台，同比下降 5.76%，其中，平缝机、包缝

机等主导产品产量同比下滑，而部分特种机及自动化设备、刺绣设备产量等呈现逆势增长。

3、内销大幅下滑，需求提质升级

缝制机械行业所紧密依赖的下游行业中，除汽车行业产销实现中速增长外，服装、制鞋、箱

包、家纺、家具等下游行业的生产、出口、利润等指标均呈现个位数甚至两位数的萎缩下行，各

行业承压运行，对缝制设备的采购更新需求骤减，设备投资更新周期进一步推迟。初步估算，2025
年我国工业缝制设备内销总量约为 165 万台左右（含部分终端压货），内销同比下降 29.70%，内

销量回落至近年来行业历史最低水平。

缝制设备企业针对下游小单快反新模式和新需求，加大自动化、智能化以及快反产品研发，

设备经销商纷纷加大设备自动化技术改造升级等服务，各类自动缝制单元、自动裁切设备、智能

裁剪及吊挂设备、整厂数字化解决方案等热点产品得到广大用户高度关注，市场需求持续释放，

呈现出“普通单机设备销售下滑、自动化智能化设备需求增长”的市场新格局。

4、出口再创新高，亚非增势强劲

2025 年欧美鞋服消费回暖及补库需求释放，下游产业转移叠加抢出口等因素驱动，海外鞋服

产业规模不断扩大，南亚、东盟、非洲、拉美等市场需求持续释放，拉动我国缝制机械出口大幅

增长。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，2025年我国缝制机械产品累计出口额 39.86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16.42%，
出口规模再创历史新高，行业外贸呈现持续向好态势。

（一）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

公司是我国主要缝制机械设备制造企业之一，为服饰、箱包、家居、汽车内饰等产业客户提

供系统解决方案和系统服务。公司运营“标准”、“威腾”、“海菱”三大品牌，在中国和德国拥有

研发团队，在西安、苏州拥有生产基地，为宽领域不同层次的客户提供服务。报告期公司实行营

销统管，由总部对西安、苏州、德国三个营销团队进行统一管理，根据产品序列、品牌、服务的

领域统一进行品牌和市场规划，全面落实“要为客户找产品、不为产品找客户”的市场理念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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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工制造为本，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卓越的工业产品、服务与解决方案，推动公司向工业“智”造

和精密制造的系统服务和系统方案跃升。

（二）公司业务的经营模式

采购模式：公司采购主要涉及缝制机械系统服务所需要的机壳、电机、电控等其他配套零部

件。公司不断优化供应商资源和采购管理，通过市场方式选择合格供应商合作，已形成具有相对

高效响应能力的采购体系。

生产模式：公司生产系统逐步向“以销定产”模式转变，除必要的销售备货外，按照销售订

单编制采购与生产计划，生产部门根据履约进度要求统筹排单生产，确保产品按期保质交付，实

现精准履约。

销售模式：公司缝制机械产品的销售主要采取经销模式覆盖国内外终端客户。同时，公司基

于用户需求，直接向客户提供包括定制研发、产线建设等系统服务。

3、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

3.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

单位：元 币种：人民币

2025年 2024年
本年比上年

增减(%)
2023年

总资产 886,903,498.42 1,114,752,276.40 -20.44 1,310,609,299.49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98,018,834.22 652,839,156.66 -23.71 798,538,479.43

营业收入 337,238,620.57 446,351,660.77 -24.45 506,925,296.14

利润总额 -163,701,614.66 -163,474,929.82 不适用 -201,032,967.00

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

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

的营业收入

310,821,511.15 435,198,393.22 -28.58 496,631,755.47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-143,876,543.64 -153,370,161.03 不适用 -196,076,661.25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

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
-139,357,072.66 -162,602,496.68 不适用 -205,485,899.36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-32,280,442.49 1,570,534.28 -2,155.38 -29,688,300.25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（%）
-25.12 -21.18

减少3.94个百

分点
-21.82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／股） -0.4158 -0.4433 不适用 -0.57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／股） -0.4158 -0.4433 不适用 -0.57

3.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

单位：元 币种：人民币

第一季度

（1-3 月份）

第二季度

（4-6 月份）

第三季度

（7-9 月份）

第四季度

（10-12 月份）

营业收入 97,870,501.27 86,975,752.68 73,994,348.00 78,398,018.62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-4,643,403.60 -3,878,224.41 -37,466,009.60 -97,888,906.03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

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
-5,722,278.04 -5,791,594.03 -36,346,112.16 -91,497,088.43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-34,725,674.07 -8,707,144.54 -18,628,989.60 29,781,365.72

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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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适用 √不适用

4、 股东情况

4.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、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

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

单位: 股

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21,414

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21,983

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

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

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（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）

股东名称

（全称）
报告期内增减

期末持股数

量

比例

(%)

持有有

限售条

件的股

份数量

质押、标记或冻

结情况 股东

性质股份

状态
数量

中国标准工业集团

有限公司
0 147,991,448 42.77 0 无 国有法人

钱戌强 9,990,300 9,990,300 2.89 0 无 境内自然人

钱友群 4,316,300 4,316,300 1.25 0 无 境内自然人

李江 2,175,500 2,175,500 0.63 0 无 境内自然人

沈雨梦 1,811,364 1,811,364 0.52 0 无 境内自然人

陈晓云 534,500 1,731,700 0.50 0 无 境内自然人

钱德芝 0 1,600,000 0.46 0 无 境内自然人

白宝 1,196,200 1,196,200 0.35 0 无 境内自然人

龚仲辉 1,098,800 1,098,800 0.32 0 无 境内自然人

林震宇 1,051,900 1,051,900 0.30 0 无 境内自然人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标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发起人，与公司存在一定关

联交易。除上述情况外，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

或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规定的一致行动人。

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

的说明
无

4.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

√适用 □不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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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

√适用 □不适用

4.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
5、 公司债券情况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
第三节 重要事项

1、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，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，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

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

报告期内，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.37 亿元，同比减少 24.45%，主要因缝制设备行业呈现内冷外

热的态势，公司面向服装领域的薄料产品相对优势较弱，以及市场拓展和内部资源整合优化的效

果仍需加强，缝制设备销售收入出现下降；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-1.44 亿元，主要因

销售收入下降导致利润相应减少，同时 2025 年度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 9,199.29 万

元导致利润减少。

2、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，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

止上市情形的原因。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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